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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技术的普及催生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劳动形态。数字劳动在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使马克思

所揭示的劳动异化现象以更隐蔽、更普遍的方式在数字领域复现。本文立足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框架，

对数字劳动的理论基础、异化路径及扬弃对策展开分析。数字劳动被界定为嵌入日常生活、依托数字平

台、以数据为核心产品的劳动新形态，其异化呈现出四重新特征：数据商品从劳动产物蜕变为反向规训

劳动者的支配力量；算法控制使劳动过程在自由表象下陷入更深层的操控；创造性劳动被降格，导致劳

动的意义感趋于虚无；平台中介化则将人的社会关系与情感交往深度商品化。从制度、技术与主体三个

层面提出对策，即推进数据产权改革与公平分配机制建设，实现算法透明化与监管范式转型，培育劳动

者的数字素养与集体行动能力，以此推动数字劳动从异化走向自由自觉的劳动，使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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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digital labor has brought Marx’s concept of labor alienation back into focus in a more 
concealed and pervasive form within the digital economy. Based on Marx’s theory, this study sys-
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labor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Digital labor is defined as a new form of labor embedded in daily life, reliant on digital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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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entered on data as its core product. The study recontextualizes Marx’s fourfold alienation to 
reveal its contemporary pathways: the alienation of the product, where data commodities exercise 
reverse discipline over laborers; the alienation of the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self-driven overwork”; the alienation of species-being, manifested as the degradation and 
meaninglessness of creative labor; and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reflected in the platform-
mediated commodification of human emotions and interactions. To transcend these forms of alien-
ation, a systematic approach is required. Institutionally, data property rights reform and fair distri-
bution mechanisms—such as minimum hourly wages for gig workers—should be established. Tech-
nologically,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multi-stakeholder co-governance, and public digital infra-
structure are necessary. Subjectively, cultivating digital literacy and supporting the collective or-
ganizing capacity of digital workers are essential. In conclusion, overcoming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demands the coordinated interaction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technological regulation, and subjec-
tive awakening, so that digital labor can become a free and conscious human activity and technology 
can truly serve hum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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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让“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态迅速进入大

众视野。它既包括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性劳动，也涵盖了用户在网络使用中产生的数据生产、

内容创作与情感互动等“免费”劳动。在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成了资本增殖的新工具。马克思所揭

示的“劳动异化”现象以更为隐蔽、普遍的形式在数字领域复归。但今天的经济社会状况远比马克思所

处的时代复杂，数字劳动的异化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既有研究或聚焦于技术革新对生产流程的重塑，

或讨论非物质劳动的霸权地位。有鉴于此，立足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围绕数字劳动的理论基础、异

化路径与扬弃对策展开分析，正视数字劳动异化的新特征与深层危害，探索系统性的治理对策，已成为

数字时代维护劳动尊严、促进分配正义与实现技术向善的紧迫课题。 

2. 数字劳动的界定 

数字劳动这一概念源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特指用户在使用数字媒介过程中产生的、被平台

无偿占有的数据化活动。意大利学者蒂齐亚纳·泰拉诺瓦在《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中首次系统

阐释了这一概念，她将数字劳动定义为“生产数字媒介内容和元数据的活动，这些活动既被资本剥削，

又具有创造价值的潜力”[1]。这一界定揭示了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根本转变：用户的浏览、点赞、分享、

评论等日常在线行为，已不再是单纯的消费或闲暇活动，而成为数字资本增值的关键环节。与泰拉诺瓦

侧重“免费劳动”的分析不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进一步扩展了数字劳动的理论边

界。他将数字劳动置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框架中，认为数字劳动是“利用人类大脑、身体和数字媒介

进行的、创造数字产品及数据的生产性劳动”。福克斯的贡献在于揭示了数字劳动的二重性：一方面，

它是用户主动参与数字平台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创造性活动；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通过算法和平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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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价值榨取的隐蔽过程。在这一视角下，数字劳动不仅包括 UGC (用户生成内容)、网络社区管理、游

戏打金等显性劳动，也涵盖了网络浏览痕迹、社交关系链的维护、个人数据的持续更新等隐性劳动。 
从劳动形态的演变来看，数字劳动呈现出三个关键特征：劳动与闲暇的边界消融、劳动过程的隐蔽

性、价值创造的即时性与全球化。当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生活、在短视频应用中观看内容、在购物网

站上留下评价时，这些看似自主的日常实践实际上同时承担着“数据矿工”的角色。值得关注的是，这

种边界消融催生了“玩工”(Playbour)概念的提出。所谓“玩工”，特指那些在娱乐活动中无意识地从事

生产性劳动的用户——例如电子游戏玩家在享受游玩乐趣的同时，其游戏行为、社交互动、内容创作乃

至情感投入，都被平台转化为可被剥削的数据产品。这一概念精确捕捉了数字劳动中娱乐与劳动的高度

重叠：用户往往不认为自己在“工作”，但其活动却实实在在地为资本创造了价值。换言之，每一次点

击、每一次停留时长、每一个情感反应，都即时转化为可供平台进行精准推送和广告售卖的劳动产品。

这种劳动形态的独特性在于，价值创造过程与用户的体验无法剥离，使得传统的“劳动/闲暇”二分法失

效。国内学界对数字劳动的界定存在两条路径：一是延续福克斯的批判传统，强调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

主义积累的内在矛盾；二是借鉴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关注数字劳动中情感、

交往和认知维度的生产性。前者侧重于剥削机制的分析，后者更关注劳动主体的自主性与创造性潜能。

两条路径的交叉与对话，构成了当前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张力。 
总体而言，数字劳动的本质在于：数字化平台通过对用户日常在线行为的资本化改造，将传统意义

上不属于劳动范畴的人类活动纳入资本增值的逻辑体系。这一界定既区别于传统雇佣劳动的制度化特征，

也不同于自由职业者的契约性劳动，而是一种嵌入日常生活、依托数字平台、以数据为核心产品的劳动

新形态。 

3. 数字劳动的异化路径 

数字劳动异化不再是传统工厂中可见的压迫，而是嵌入日常生活、披着自主与自由外衣的“柔性异

化”，其隐蔽性和普遍性远超马克思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在平台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下，传统异

化理论需要被重新语境化，以揭示数字劳动中更为隐蔽的支配关系[2]。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四重

维度，数字劳动异化在当代呈现出如下新的路径。 

3.1. 数据商品对劳动者的反向规训 

劳动产品的异化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第一重规定[3]。在数字劳动中，这一异化集中表现为数据商品

对生产者的全面异化。用户在日常的数字实践中产生的浏览记录、地理位置、社交关系、消费偏好等数

字痕迹，被平台企业通过“免费服务”的交换机制无偿占有，经算法加工后形成具有垄断价值的“数据

商品”。这一过程与传统工厂中工人生产产品却被资本家占有的异化结构相似，但更隐蔽之处在于，用

户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生产”，产品，点赞、浏览、评论等日常行为在他们看来是休闲或社交，而

非劳动。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通过割裂生产与占有的环节来实现价值转移的机制。在数字时代，这一机制以更

为精密的方式运作：源自社会共同活动的数据被资本无偿获取，转变为私有且垄断的生产资料；随后，

资本利用这些生产资料雇佣劳工加工，并占取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换言之，用户生成的原始数据被

视为“自然力”而非劳动产品被无偿征用，平台再通过雇佣专业劳动力进行加工、包装和售卖，将本应

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资源私有化。平台企业在数据交易中的标价往往仅仅体现加工环节的劳动时间，

却囊括了前期由全社会贡献的巨大潜在使用价值。这种强行割裂数据生成与占有环节的机制，构成了资

本主义数据剥削的核心秘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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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商品的异化效应远不止于占有层面的不公，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数据作为劳动者自己生产的产

品反过来成为规训劳动者的异己力量。以信用评分系统为例，用户在消费、出行等日常行为中产生的数

据，被平台加工为信用画像，反过来决定个体的社会经济机会，形成了“数据–流量–资本”的增值闭

环。劳动者失去了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控制权，既不了解数据的用途，也无法参与价值分配，反而沦为被

数据支配的对象。劳动产品异化已表现为数据商品对用户的反向规训，这种反向规训标志着数字劳动异

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深度，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成果之间不仅是“所有权”的断裂，更形成了支配和被支

配的对立关系。 

3.2. 算法控制下的“自驱式过劳” 

数字劳动本身存在着异化，这一异化以两种形态呈现：其一是零工经济中算法对劳动过程的精准控

制与规训；其二是用户生成内容领域沉浸式“自驱过劳”的独特现象。 
在零工经济领域，算法已取代传统的管理者成为劳动过程的“无形统治者”。从订单分配到路线规

划，从时间预估到绩效评价，平台劳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算法所算计。算法营造了一种自由的表象：劳

动者可以自主选择接单或拒单，但若想获得足够收入，就必须迎合算法的规则，“自愿”地多接单、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送单。消费者评分系统将质量控制“外包”给顾客，顾客的差评直接影响劳动者在平台

的等级和待遇。劳动者因此陷入一种悖论性的处境：表面上是自主决策的自由职业者，实则被算法编织

的奖惩系统严密操控。平台通过算法机制将劳动者打造成一个个自我压榨的个体，劳动者的主动性和能

动性反而成为剥削深化的推动力。 
在用户生成内容领域，劳动过程的异化呈现出不同的逻辑。以短视频创作者、社交媒体博主为例，

其创作活动同样受到算法的隐性规训。算法推荐机制迫使内容生产服从流量逻辑，创意被简化为可计算

的“完播率”和“互动指数”，平台通过创作者激励计划将文化生产转化为计件工资式的“数字苦力”。

创作者在看似自由自主的创作活动中，实则充当了平台资本主义体系赖以维系与运转的驱动要素，为资

本剥削创造了新的隐蔽形式。这种异化的实质是：人类最具创造性的劳动过程被降格为对算法的机械响

应，自由的精神生产沦为流量指标的奴隶。 

3.3. 创造性劳动的降格与意义虚无 

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劳动本应是这种类本质的实现[5]。数字劳动中类本

质的异化首先表现为“创意异化”。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者的异化主要体现为体力劳动的异化；而

在数字时代，最具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劳动形式：内容创作、知识生产、情感表达，同样被纳入资本增殖的

逻辑。创作者的审美趣味被平台反向建构，用户的消费习惯被算法持续塑造，形成“创作者–算法–观众”

的异化循环。这意味着，即使在最应体现人的自由创造的领域，资本仍然实现了对类本质的殖民。 
更深层的异化体现在劳动意义的消解[6]。用户在日常的数字使用中持续输出数据，这些数据是平台

资本积累的基础，但用户自己却并未从中获得经济回报或意义确认。用户的数据生产被平台剥夺了目的

性，劳动行为本身与劳动结果之间发生了意义断裂。当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生活、创作内容时，他们

以为自己在进行社会交往与自我表达，实则正在不自觉地充当“数据矿工”的角色。这种认知与现实的

错位，构成了数字劳动类本质异化的核心特征：劳动者无法从自己的劳动中认出自己，反而在劳动中迷

失了自己。 

3.4. 平台中介化与情感的商品化 

数字劳动最深层的异化之一在于社会关系的平台中介化。传统雇佣关系被解构为平台、用户、劳动

者的三元结构，劳动者之间的协作关系被平台算法重新组织，劳资矛盾被技术中立性掩盖，算法成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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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面孔的剥削者”。劳动者之间的真实协作被原子化的个体竞争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被平台

设计的激励机制瓦解。平台通过将劳动者分割为独立的、相互竞争的个体，削弱了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可

能性。 
情感劳动领域的社会关系异化尤为突出。在短视频经济、网络主播经济、虚拟情感经济、粉丝情感

经济等情感劳动新形态中，人的情感交往被系统性地商品化。更有学者指出，情感劳动异化达到了既往

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深度和广度，继而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远甚以往的消极影响。这种异化的深层危害

在于，它侵蚀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情感根基——当“爱”可以被打赏量化、当“友谊”可以被粉丝等级衡

量、当人的情感体验沦为可供资本榨取的资源，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情感纽带便被抽空，人的社会性本

质被异化为纯粹的工具性存在。此外，社会关系异化还衍生出弱连接与圈层化效应，劳动者的交往深度

被平台设计所抑制，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联结被浅层互动所替代[7]。 

4. 数字劳动的异化扬弃 

4.1. 数据产权改革与公平分配机制的建立 

破解数字劳动异化的关键在于从制度层面重塑生产关系，构建体现公平正义的分配秩序。当前，数

据商品的异化根源在于资本对用户数据的无偿占有和私人垄断。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简称“数据二十条”)，1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

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这一制度设计标志着数据确权

的核心逻辑正从“数据属于谁”向“数据谁有权使用”转变。 
从实现路径来看，数据产权改革需要在法律层面明确数据权利的边界与归属。数据二十条提出“建

立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为数据确权提供了制度框架。在此基础

上，应建立数字劳动报酬的再分配机制。现有互联网行业通行的“免费数据换免费服务”模式，将用户

创造的数据转化为平台独占的资本，剥夺了用户参与数据收益分配的机会。有学者提出，全民基本收入

可作为数据红利再分配的载体，其资金来源于对平台企业数据收益的专项征税，实质上是将劳动者创造

的数据价值部分返还给数据生产者。在具体操作层面，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应探索实行最低时薪制，发布特定行业的劳动报酬行业指导价。 
与此同时，这一改革路径面临多重现实挑战。首先是数据价值评估的技术难题——用户生成的原始

数据与平台加工后的数据产品之间的价值贡献难以精确量化。其次是税收征管的管辖权困境，跨国平台

企业可通过转移定价规避单一国家的数据征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实践表明，单纯赋

予用户数据权利而不配套有效的集体执行机制，权利往往流于形式。由此可见，数据权利的实现需要政

府监管、行业自律和劳动者集体行动三重机制的协同发力，因此制度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方的博

弈格局。 

4.2. 技术规制算法透明化及监管范式转型 

数字劳动过程异化的核心机制在于算法的“黑箱”操作，扬弃异化必须推动算法治理从“事后救

济”向“过程透明”转型。 
算法透明化的实现路径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规则透明，强制平台公开算法的决策逻辑与参数权重。

2021 年，国家网信办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2明确提

出建立算法备案制度和算法评估机制，要求平台对算法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图和主要运行机制进行备案。

 
1https://nic.sisu.edu.cn/__local/1/DB/28/2595324D2C76541E3DD7B6CA396_E58BA66A_D51E4.pdf  
2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30/content_56403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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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过程透明，通过算法审计制度对平台算法的合规性进行定期审查，可借鉴欧盟《数字服务法》(DSA)
中关于超大型平台算法风险评估和外部审计的规定，要求平台向监管机构和研究者开放必要的算法接口

和数据。第三是参与透明，建立算法共治机制，推动平台与劳动者代表之间建立常态化的平等协商机制。

劳动者不应是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而应通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成为算法治理的主体。 
与此同时，算法透明与商业秘密保护之间存在深层张力，平台企业常以算法为核心商业资产为由抵

制透明化要求。当前主流的深度学习算法具有不可解释性的技术特征，即便公开参数也难以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透明。同时，算法审计面临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和审计标准缺失的困境。面对这些挑战，一个可行

的策略是发展公共数字基础设施，以开源社区模式开发替代性平台技术，打破平台对数据和技术的基础

设施垄断。正如有学者所言，要通过技术治理实现算法民主化以破除资本垄断。这种技术层面的民主化

转型，是数字劳动从异化走向自由自觉活动的技术前提。  

4.3. 数字素养培育推动劳动者集体行动能力建设 

制度的完善与技术的规制固然重要，但若缺乏劳动主体的自觉意识与行动能力，任何外部制度都难

以从根本上改变异化的逻辑。因此，扬弃数字劳动异化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主体性重构。 
数字素养培育需要制度化的实现路径。一方面，应将数字劳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职业培训体

系，培养劳动者识别数字异化机制的批判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

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在数字时代，许多用户生成内容领域的劳动者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被剥削的劳

动关系之中，必须通过劳动教育使其摆脱“数据拜物教”的意识形态蒙蔽。另一方面，应支持数字劳动

者的组织化建设。数字劳动者的组织化有其独特的物质基础：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之间的交往形式更加

多元、渠道更加便捷，不同创作领域的利益诉求日趋趋同，为联合争取数字权益创造了条件。应完善数

字工会制度，通过集体谈判确立数据采集与使用的边界，保障劳动者对个人数据的知情权与控制权。 
集体行动能力建设同样面临现实制约。数字劳动的高度分散性和流动性，使传统工会的组织模式难

以有效覆盖外卖骑手、自由撰稿人、短视频创作者等原子化的劳动者群体。平台通过算法对劳动者进行

个体化管理，进一步瓦解了劳动者之间形成集体认同的可能。算法评分、动态定价、奖惩机制等技术手

段将劳动者置于相互竞争的境地，削弱了团结行动的基础。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探索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型

组织形式，如依托社交媒体的线上劳动者社群、跨平台的行业联盟，以及劳动者自有的数据合作社。只

有使劳动者从被动的异化承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异化反抗者，数字劳动才能真正实现从异化向自由自觉活

动的历史性转变。 

5. 结语 

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制度、技术与主体的多维互动。制度重构为扬弃异化提

供基础性的产权与分配框架，使数据价值的创造者能够公平地参与收益分配；技术规制通过算法透明化

与协商民主化解算法权力对劳动者的支配；数字素养的培育则为异化扬弃提供内在动力，使劳动者从被

动承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三者的协同推进，既是对马克思“人的解放”命题的当代回应，也是对平

台资本逻辑的辩证超越。当前，我国在算法协商机制、数据确权改革、数字工会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探索，

已经为扬弃数字劳动异化积累了宝贵的中国经验。可以预见，随着这些制度创新与技术治理的持续深化，

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将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推进中不断接近使数字劳动真正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

目标，使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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